富顺县医共体总医院
2025年放射从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采购项目的市场调研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放射诊疗管理规定》《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及监护规范》GBZ 98—2020等法规要求，我院拟针对医共体总医院成员单位放射从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采购项目开展市场调研，本次供应商遴选周期为一年。现面向社会进行公示，诚邀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与。
一、项目相关信息
项目名称：放射从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采购项目；
二、项目概述
本项目为富顺县医共体总医院放射从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采购项目，主要工作内容如下：
（一）放射从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报价表
1. 上岗前必检项目：
	类别
	必检项目
	报价
(元/人/次)

	
	医学史、职业史调查
	

	常规检查
	内科、外科、皮肤科常规检查、眼科检查（色觉、视力、晶体裂隙灯检查、玻璃体、眼底）
	

	实验室检查
	血常规和白细胞分类、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
	

	特殊检查
	外周血管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形分析、胸部X线检查（在留取细胞遗传学检查所需血样后）、心电图、腹部B超
	

	放射专项
	放射生物剂量估算（应急照射后）、心肺功能检查
	


2.在岗期间必检项目
	类别
	必检项目
	报价
(元/人/次)

	
	医学史、职业史调查
	

	常规检查
	内科、外科、皮肤科常规检查、眼科检查（色觉、视力、晶体裂隙灯检查、玻璃体、眼底）
	

	实验室检查
	血常规和白细胞分类、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
	

	特殊检查
	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试验、胸部X线检查（在留取细胞遗传学检查所需血样后）、心电图、腹部B超、甲状腺功能
	

	放射专项
	放射生物剂量估算（应急照射后）、心肺功能检查 
	


3.离岗时必检项目
	类别
	必检项目
	报价
(元/人/次)

	
	医学史、职业史调查
	

	常规检查
	内科、外科、皮肤科常规检查、眼科检查（色觉、视力、晶体裂隙灯检查、玻璃体、眼底）
	

	实验室检查
	血常规和白细胞分类、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
	

	特殊检查
	外周血管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形分析、胸部X线检查（在留取细胞遗传学检查所需血样后）、心电图、腹部B超
	

	放射专项
	放射生物剂量估算（应急照射后）、心肺功能检查
	


4.应急照射后体检
	类别
	必检项目
	报价
(元/人/次)

	
	应急/事故照射史、医学史、 职业史调查
	

	常规检查
	详细的内科、外科、眼科、皮肤科、神经科检查

	

	实验室检查
	血常规和白细胞分类（连续取样）、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
	

	特殊检查
	外周血管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形分析、胸部X线检查（在留取细胞遗传学检查所需血样后）、心电图
	

	放射专项
	放射生物剂量估算（应急照射后）、心肺功能检查
	

	选检项目
	根据受照和损伤的具体情况，参照 GB/T 18199、GBZ215、GBZ 112、GBZ 104、GBZ 96、GBZ 113、GBZ 106有关标准进行必要的检查和医学处理。
	


二、服务要求
（一）第三方专业体检机构应依据《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及监护规范》GBZ 98—2020中的标准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并规范出具职业健康检查报告。所出具的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其格式与内容需符合卫生主管部门和卫生监督部门的检查要求。详细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GB/T 16148 放射性核素摄入量及内照射剂量估算规范
GB/T 18199 外照射事故受照人员的医学处理和治疗方案
GBZ 95 职业性放射性白内障的诊断
GBZ 96 内照射放射病诊断标准
GBZ 97 职业性放射性肿瘤判断规范
GBZ 99 外照射亚急性放射病诊断标准
GBZ 100 外照射放射性骨损伤诊断
GBZ 101 放射性甲状腺疾病诊断标准
GBZ 104 职业性外照射急性放射病诊断
GBZ 105 职业性外照射慢性放射病诊断
GBZ 106 职业性放射性皮肤损伤诊断
GBZ 107 职业性放射性性腺疾病诊断
GBZ 112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总则
GBZ 113 核与放射事故干预及医学处理原则
GBZ/T 163 职业性外照射急性放射病的远期效应医学随访规范
GBZ 188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 215 过量照射人员医学检查与处理原则
GBZ/T 216 人体体表放射性核素污染处理规范
GBZ 219 放射性皮肤癌诊断标准
GBZ/T 244 电离辐射所致皮肤剂量估算方法
GBZ/T 248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检测
GBZ/T 261 外照射辐射事故中受照人员器官剂量重建规范
GBZ/T 301 电离辐射所致眼晶状体剂量估算方法
WS/T 187 淋巴细胞微核估算受照剂量方法
WS/T 583 放射性核素内污染人员医学处理规范
（二）体检报告需在检测完成后的7个工作日内提交电子版，并在15个工作日内交付纸质盖章报告。若检测数据出现异常，需立即通知医共体各成员单位，同时由专业体检医生给出进一步的检查建议。
（三）需预先制定放射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方案，安排配备专业体检设备的体检车前往指定地点，开展上门集中体检；或者前往各县级成员单位指定地点，进行分批次检测。并提前2 - 3天告知各成员单位体检日的具体时间、地点等信息。针对各乡镇成员单位的放射从业人员，在通过电话通知后，可与县级成员单位体检人员进行统筹安排。  
（四）当出现应急照射后的体检情况时，接到电话通知后应立即响应。可选择派车接送相关人员前往体检医院，也可安排配备专业体检设备的体检车前往指定的体检地点。 
（五）建立放射从业人员体检健康档案，并实现其电子化管理。
（六）配备由专职放射医学医师和检验师组成的专业团队，提供应急救治预案。
（七）采用全自动检测设备，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八）体检数据应进行加密存储，以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要求，未经授权不得对外泄露。 
三、商务要求
（一）服务地点：经甲乙双方提前沟通并确定体检人数后，安排配备专业体检设备的体检车前往指定地点，开展上门集中体检工作；也可前往各县级成员单位指定的地点，进行分批次检测。 
（二）服务频次：
1. 集中在岗体检：甲乙双方预先统计体检人员数量，分别于上半年和下半年各集中组织一次上门体检。
2. 岗前体检、离岗体检：甲乙双方预先统计体检人员数量。若这两类体检时间与集中在岗体检的两次时间重合，则一并组织体检；若存在时间差，原则上每季度组织一次体检。若本季度无岗前体检或离岗体检人员，经甲乙双方协商后，可将体检延至下一季度进行。若体检人员数量过少，可与供应商协商后前往指定医院体检，供应商需提供车辆接送或报销往返车旅费用。
3. 应急照射后体检：在接到各成员单位的体检需求后，供应商应立即做出响应，根据体检人员的数量，安排配备专业设备的体检车上门开展体检工作，或者安排车辆接送体检人员前往指定医院进行体检。  
（三）服务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四）报价要求：按体检类型分项报价（岗前/在岗/离岗/应急），不含个人剂量监测费用。
（五）采购方式：公开遴选
（六）付款方式：各成员单位可根据自身实际需求自主选择监测项目并签订采购合同，每半年按照成交单价和实际体检人员数量进行据实结算。各成员单位每半年依据服务内容及要求对入选供应商进行考核。若考核合格，则支付该半年体检总费用的 100%；若考核不合格，供应商需在 7 天内完成整改，整改合格后按该半年体检总费用的 90%进行支付。若第一次整改后仍未通过考核，将给予第二次 7 天的整改期限，整改合格后按该半年体检总费用的 80%支付；若第二次整改后依旧未通过考核，将给予第三次 7 天的整改期限，整改合格后按该半年体检总费用的 70%支付；若第三次整改后仍然不合格，各成员单位有权终止合同，且无需支付后续费用。
（七）验收标准及方法：按国家有关规定、采购文件的服务要求、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及承诺以及合同约定的标准且参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财库〔2016〕205号）的指导意见进行验收。
四、供应商应具备的条件及需要递交的资料 
（一）供应商应具备的条件
1. 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 拥有良好的商业信誉以及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 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 参加本次需求调查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
6.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拥有良好的信誉和诚实的商业道德。供应商在参加遴选活动前的信用记录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等行为名单，需保存信用记录结果网页截图作为响应文件的一部分；
7. 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
8. 参与调研方具备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其技术服务范围包括：放射诊疗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评价、放射卫生防护检测、个人剂量监测；
9. 具备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证书）。 
（二）供应商需递交的资料
1.承诺函、报名函、授权书[若法定代表人参加的，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原件备查)；若授权代表参加的，须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原件备查）]、报价单（见附件）；
2.公司所有资质、信用记录查询网页截图；
3.资质证明文件：营业执照、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及附表等必要证件；
4.提交的所有资料须合法、真实、有效、清晰，并加盖鲜章，并在首页编制目录。
5.提交资料须密封提交；
6.若为联合体投标时，需分别提供主体和联合体投标项目的相关资质材料。
五、递交市场调研资料方式（邮寄或现场递交）
（一）参与调研报名截止时间及方式：2025年12月26日08:30，逾期将不再受理。
（二）报名地点：富顺县医共体总医院药械采购与药事管理中心办公室。
五、联系方式及地址
药械采购中心联系人：张老师
联系电话：18187087618
联系地址：四川省富顺县富世镇吉祥路490号
如有其他疑问，请及时联系。



富顺县医共体总医院
                                2025年12月23日
[bookmark: _GoBack]
